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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T 822《汽车用压力传感器》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

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根据工信厅科[2018]31 号、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 2018-1085T-QC（计划名称

为：汽车用压力传感器）进行编制。计划起草单位为：江苏新通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 

2. 主要工作过程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的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及江苏新

通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国内的整车生产企业、传感器生产企业、检测机构等开展

标准的制定。 

于2018年4月召开了车用压力传感器标准第一次讨论会，于2019年4月组织召开了第二

次讨论会，于2019年9月召开了车用压力传感器标准第三次讨论会。三次会议除了进行标

准技术内容讨论外，对产品和技术也进行了充分的交流。目前与压力相关的传感器有发动

机润滑油压力传感器、发动机进气压力传感器、制动系统气体压力传感器、空调压力传感

器、低压供油压力传感器、尿素压力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在现代车辆上有不同程度的应用，

本土企业和外企都有生产。经讨论后明确了在压力传感器标准中增加发动机润滑油压力传

感器、发动机进气压力传感器、制动系统气体压力传感器、空调压力传感器、低压供油压

力传感器、尿素压力传感器，感应原理包含MEMS工艺加工的扩散硅感应、陶瓷电容感应、

陶瓷电阻感应等。标准的适用范围明显扩大，性能考核项目明显增多：如增加了电磁兼容、

机械冲击等。 

3.主要参加单位 

   参与本标准起草的单位有：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等单位。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修订标准时应列出与原标

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本标准技术指标充分考虑和结合产品的实际现状，从行业需求出发，既考虑标准的先

进性，又要避免不成熟的、验证不充分的指标在标准中出现，避免增加不必要的成本支出。 

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 M、N、O类汽车用压力传感器（包括发动机润滑油压力传感器、发动机

进气压力传感器、制动系统气体压力传感器、空调压力传感器、低压供油压力传感器、尿

素压力传感器）。其它压力传感器及其它机动车用压力传感器可参照执行。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CCPXT064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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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主要技术指标 

2.1. 基本性能要求 

对于不同的压力感应原理，经过对信号补偿放大后，输出信号都应该符合客户对信号

的要求。因此本标准是对传感器产品的整体要求。压力传感器基本性能包括：工作温度、

工作压力、过载压力、不同温度区的输出精度、兼容介质。 

因为标准涵盖的产品品种多样，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需求，所以标准里面

某些参数由供需双方进行协商。 

2.2. 其他性能要求 

可靠性考核项目全面引用GB/T28046 的试验方法，考虑到传感器普遍从控制器取电，

一般是 5V 或 9-12V，供电电压比较稳定，不需对工作电压范围进行考核。 

传感器耐久性给出明确指标。 

因乘用车和商用车对传感器寿命、使用环境的不同要求，有关参数按车型分别给出。 

考虑到试验费用，对检验规则中抗扰试验样品数明确为 1~2 个。 

相对老标准，除了适用产品范围增加外，增加了术语定义、电磁兼容、机械冲击等项

目。在性能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如输出信号误差等，都是根据参与起草供应商的试验验证并

经综合权衡、协商后给出，耐环境性能也是完全基于参与企业的日常验证基础和主机厂的

实际要求相结合给出的。 

（四）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应提供全部

专利所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本标准中不涉及专利。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该标准的实施将大大支持汽车电子化技术的发展，提升传感器产品的技术水平，促进

行业技术进步。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

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

比情况 

本标准主要贴合了行业的实际现状、参照了个别企业标准，无采标。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

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在汽车仪表标准体系中属于产品标准大类。本标准与有关标准保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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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实施日期等） 

建议发布后立即执行。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后建议 QC/T 822-2009废止。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